
推展無形資產融資政府責無旁

貸 

為發展知識經濟，政府已開辦無形資產的智

慧財產融資。除了相關法令修訂、鑑價機制的建

立，最重要的是銀行的認同與參與。因此，產業

界應與立法機關、放款銀行及鑑價單位儘速協商

出一套無形資產融資辦法與制度以幫助產業發

展。 

連峻慶/元勤科技* 

推展不易的無形資產融資 

融資需要抵押品，而抵押品的價值就牽涉到

可融資金額的多寡，因此擔保品價值的估算是質

借雙方關切的焦點。比起有形資產，專利、技術

等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更為複雜。若只憑幾十頁

的無形資產評估報告，要替數千萬、甚至上億元

的融資案背書，實在很難讓人做出決定。 

早先台灣智慧財產權尚不能被用來融通資金

的原因有三個：「智慧財產有價的觀念尚未普

及」、「鑑價機制仍待建立」及「銀行的保守心態」。 

政府以實際政策推動無形資產融資 

台灣為數上百萬的中小企業，一直是過去四

十年來經濟奇蹟的推手，也是創造台灣外匯存底

的主要來源，但是這些中小企業，近年來卻遭受

到前所未有的無情打擊。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調查，佔台灣全部企業（109 萬）家數達九成八的

中小企業，近二年有約三分之一都沒有獲利。 

身處景氣寒冬的中小企業，直接造就了高失

業率與衰退的經濟成長率，因此，政府近期推出

兆元振興產業基金與中小企業扎根專案貸款，即

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協助產業走出困境。 

然而，技術導向的研發型產業，如軟體業、

生技業，並沒有像傳統製造業一樣擁有眾多土

地、機器、廠房等有形資產可供擔保抵押借款，

整個公司最值錢的資產就只有經驗豐富的研發人

才及優良的生產技術（專利）。因此，無形資產融

資的開辦，對於資金出現缺口的研發型公司不啻

是天降甘霖。 

目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出的第五期扎根

專案貸款的貸款用途中即新增取得新技術項目，

只要獲得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保證，中小企業

即可利用智慧財產權擔保以取得金融機構融資。

政府推展無形資產融資，不但可以協助中小企業

升級，強化競爭力，更可以提升台灣知識經濟發

展水平，讓台灣躋身經濟已開發國家之林。 

無形資產融資的關鍵--鑑價機制  

在諸多公益團體及政府推動下，智慧財產權

觀念已日益普及，智慧財產權攸關的檢索、查閱

系統相繼建立，工業局也委託「台灣技術交易整

合服務中心」審查通過國內包括元勤科技等八家

智慧財產鑑價業者提供專業鑑價服務。 

元勤科技副總 陶霖博士指出，無形資產中，

以技術與專利的法律與經濟地位最明確，其鑑價

方式主要有「成本法」、「比較法」、「經濟效益法」

與「選擇權法」四種。 

「成本法」是以投入資源作為衡量基礎，雖

然數額最為確定，但是並未考量無效率的投入，

與實際市場經濟價值可能南轅北轍，根本毋需浪

費時間研究。 

「比較法」是將上市公司的類似技術拿來相

比，再由其中得出最接近的市場價格，雖然這個

方法較為客觀，但技術交易或專利授權多屬機密

資料，取得不易。 

至於「經濟效益法」則是以未來可能發生的

經濟效益、特別是現金流量，為評估無形資產價

值的依據，此種方式因簡單而受銀行團喜愛，但

仍牽涉許多人為主觀的判斷，如未來營收估算、

折現率的決定而為人所詬病。 

目前，最新的技術鑑價法為「選擇權法」，只

要有訓練有術的專業人員及龐大的專利及股票資

料庫支援，在不同的時空、人員操作下所得出的

結果都不會差距太多。 

元勤科技表示，無形資產的鑑價涉及許多專

業，需要由不同領域的專家共同合作進行，由技

術專家評估該技術模式的可行性、產業面的未來

前景、是否能夠取代現有的技術、是否有其他潛

在競爭者等，而法務專家則進行技術稽核、合約



規劃與授權談判，市場專家則負責評估公司本身

的股東組成情形、是否能夠持續獲得資金投入、

上下游廠商的經營情形等。待鑑價結果出爐，質

借雙方就可參考鑑價標的金額進行議價、談判。 

無形資產融資之法源依據 

其實，在美、歐及日本等先進國家中，專利

權、著作權、商標及營業秘密等無形資產早已被

視為具「經濟價值」之財產，就連已破產的美國

恩隆公司，其商標也在 2002 年 9 月以 4 萬 4 千美

元賣出，可口可樂的營業秘密在 2002 年上半年估

算也有 1200 億美元身價。因此，承認技術、專利

的價值，進而以技術、專利等無形資產做為融資

的標的遲早會為普世所接受。 

從法律權利定位上，無體財產權的智慧財產

權，雖然原則上不具形體，如專利、商標、著作

權及營業秘密等，但既然屬於財產權的一種，經

由適當設計，當可用來設定抵押、融通資金。在

實證法上，從公司法第 41 條、第 43 條、第 131

條、第 145 條、第 156 條等的規範條文，不論是無

限公司或者是股份有限公司，在資本籌措或股款

認定上，公司所需之技術、商譽，即被認定具有

一客觀價值，可以比照現金、機器設備作價入股。

即使金融機構經辦業務的主要法源銀行法，亦在

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動產或權利質權可以擔保授

信借款，第 37 條亦規定，借款人所提質物或抵押

物之放款值，由銀行根據其時值、折舊率及銷售

性，覈實決定。因此，從法律的角度而論，無形

資產設定抵押融資絕對合法。 

在國內製造業不斷外移之際，為彌補流失產

業的缺口，發展知識經濟的知識服務產業乃當務

之急。政府及社會大眾必須體認到「知識有價」，

不僅是有形的資產有價值，無形資產也有價值，

在此共識下，才能藉由推動無形資產融資幫助產

業快速發展。 

萬事具備，只欠銀行點頭 

既然法令制度與鑑價機制都已齊備，剩下的

就是放款銀行的心態與意願。保守穩健一直是銀

行奉行的生存圭臬，要過去十年來被不良貸款嚇

破膽的銀行一下子接受無形資產融資似乎有點困

難。 

目前，銀行難以接受無形資產抵押借貸的關

鍵在於抵押品（專利、技術、商標等無形資產）

變現問題。我國專利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以專

利權為標的設定質權者，除契約另有訂定外，質

權人不得實施該專利權。此外，每一家研發型公

司通常會將擁有的技術，同時向許多國家申請專

利，萬一此公司還不出錢，對該家公司的專利權

設有抵押擔保的銀行，能否就此阻止該家公司在

其它國家執行專利權？甚至要求其它國家的智權

管理機關，將這家公司所申請的專利，移轉所有

權給台灣的銀行？現有的法規並未明確規範。 

畢竟，專利權是屬於無形資產，無法像不動

產或動產等有形體的資產，可以被留置處分，這

對取得抵押權的銀行來說，獲得的擔保實在太薄

弱。國內以有形資產融資仍時有困難，何況以無

實體的無形資產融資更是難上加難。因此，想要

以專利等智慧財產權作為銀行融資的擔保，恐怕

還得等銀行的疑慮（懷疑廠商付息還本能力、抵

押品難以變現）去除後才有機會實施。 

元勤科技表示，其實不是光有專利就可借

錢，基本上，專利只是信用貸款的附擔保，銀行

不可能直接就專利執行。能否貸款成功、與貸款

額度多寡，重點還是要看專利技術發展到什麼程

度，與公司什麼時候能夠以此專利技術獲利。 

由美國 ImClone 及 Enron 事件給予的教訓可

知，在評估投資價值與授信風險時，誠信還是評

估的重要基礎，一家公司若未能掌握誠信原則，

即使擁有再好的相關條件，仍是不值得挹注資金

的。此外，優異的行銷能力、良好的技術平台（技

術團隊）、規劃進度達成率、專利價值（公司擁有

之專利數量、內容、相關性及權利區域），都是考

量重點。在眾多風險評估後，加以無形資產質押

擔保，銀行才會點頭放款。 

政府口號震天嘎響，工商耆老仍須自力救濟 

陳總統曾在 2001 年信誓旦旦表示，政府將幫

助台灣生技產業未來五年內年營業額成長率達

25%，至少帶動官方與民間投資 1500 億，十年內

成立 500 家生技企業，提供 25,000 個工作機會。 



政府已宣示全力發展「兩兆雙星」產業，並

積極推動「挑戰二００八：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

畫」，不論是奈米科技或是生技產業，都是典型的

知識經濟範疇，都需大量資金與人才的供給，才

能讓台灣廠商順利走進國際舞台、提高國際能見

度，並帶動台灣另一波經濟榮景。其中以推展智

財權融資方式來發展知識經濟的效果最顯而易見

的。為了讓銀行在有限風險下有利可圖、願意融

通資金給廠商，使廠商有錢可以進一步研發、促

進知識經濟發展，最好的方式是仿照日、韓等國

政府出面作保，確保貸款廠商付息還本的能力，

並將整個流程的最重要關鍵：「可商品化技術價值

之鑑定機制」建立起來。財政部、經濟部與產業

工商耆老應就此議題儘速協商，提出促進產業發

展之良策才是，不然，政策晚一個月通過，預期

效果可是會晚半年之才達成，政府應三思！ 

在「挑戰二００八：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十大重點投資計畫中，政府預定提供 500 億研發

貸款協助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與產業發展。同

時為使研發型生技產業獲資本市場挹注資金，政

府已著手修定科技企業上市上櫃辦法，修定重點

在承認技術的未來價值，待日後對科技的認定，

如：專利，及未來市場可行性的評估等細則規劃

後即可實施，未來金融政策與產業政策將更趨靈

活與彈性，應能增進研發型產業的發展活力。 

然而現狀是，智慧財產權難以融資，業者常

嘆募資不易。金融市場和資本市場對整個無形資

產態度冷漠，或者只是杯水車薪，聊表心意。所

以這些有融資需求的中小企業才會表示，光憑手

中專利技術等無形資產去擔保貸款實在不易，「政

策好看不好用」。 

不只小公司，連大企業都認為政府政策只停

留在「只聞樓梯響」階段。投資生技公司有多年

經驗的永豐餘公司董事長何壽川就曾感嘆的說，

以研發為主的生物科技公司，由於在成立的前幾

年，必須投入大量的經費在實驗室設備與技術引

進上，所以，財務報表的表現都不會太漂亮，以

赤字的財務報表要向銀行取得融資，可說是難上

加難。若能以技術質押向銀行融資，並由政府出

面擔保來取得擴張營運所需要的資金，相信對業

者、銀行及國家產業發展都有正面幫助。 

*本文作者係中興會計系學士、元智大學管理

研究所碩士，現任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權管

理師；元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經濟部工業局服

務能量登錄(智財類)審查通過之廠商，可提供智慧

財產權鑑價服務。 

 

 

 

 

 此外，除了在公司成立的前幾年不容易交出

漂亮的成績單外，若質押之技術僅為單項專利，

既不是專利的組合，亦不是產業的核心專利，相

信向銀行融資所獲貸的金額也相當有限。 

 

 

 

 我國目前正在大力提倡發展知識經濟，除了

消極方面應該借重法律手段保障智慧財產權的不

受非法侵犯外，更應展開積極措施以肯定、推崇

智慧財產權的正面價值。因此，銀行之主管機關

－財政部，站在政府一體的立場應鼎力支持才

是，勸導銀行接受無形資產融資之觀念，如此，

無形資產融資才能順利邁出第一步。工商耆老在

此關鍵時刻也應挺身而出，與立法機關、銀行代

表共同協商更具體的無形資產融資辦法與制度以

幫助產業發展。 

 

 

 

 

 

結語     


